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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8_8E_E5_88_B6_E5_c46_78423.htm 一、海关税则概念 按照

《海关法》的规定，准许海关依法对进出口的货物、进出境

物品征收关税。 海关税则是海关凭以征收关税的法律依据，

也是一个国家关税政策的具体体现。 海关税则就是指根据国

家的经济政策和关税政策，按照一定的商品分类目录序列排

列的进出口货物、进出境物品应税和免税的关税税率表。海

关税则一般由目录和税率两部分组成，目录包括税号和货物

、物品名称，税号是货物、物品分类的编号，税率则是征税

的幅度。在这里所称的货物、物品分类，通常又称为商业分

类。在制定海关税则时，对商品一般都是按生产部类分成大

类，然后再按加工程序、商品的自然同性、用途功能等分成

章和目。 我国海关税则的制定和适用有以下规定： 1.国务院

根据《海关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作

为行政法规，国务院又成立了关税税则委员会，其职责之一

是提出制定或修订海关进出口税则的方针、政策、原则，审

议税则修订草案，制定暂定税率，审定局部调整税率。 2.海

关进出口税则是进出口关税条例的组成部分。依据条例，国

家准许进出的货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依照海关进出

口税则征收进口关税或者出口关税。 3.进出境的旅客行李物

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征免税办法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另行

制定。 二、海关税则与《协调制度》 在国际上存在多个商品

分类目录，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不便于了解进出口贸

易情况。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



识到，商品目录必须进行系统、科学地分类，使其有国际通

用性，才能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因此，一些国家便制

订了一个共同海关税则目录，1972年定名为《海关合作理事

会商品分类目录》，到1987年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

它为基础制定本国的海关税则。我国是在1985年采用《海关

合作理事会商品分类目录》的。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

利用计算机技术高效处理国际贸易的信息，这进一步需要有

统一协调的商品名称、商品编码，于是由作为国际组织的海

关合作理事会主持进一步研究制订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在更

大范围内协调的商品目录，称之为《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

度》，简称为《协调制度》。1983年海关合作理事会通过《

协调制度公约》及其附件《协调制度》，并于1988年起实施

。我国于1992年6月加入《协调制度公约》。 下面对《协调制

度》和我国海关税则分别作概括介绍： （一）《协调制度》 

协调制度的制定宗旨是便于国际贸易，适合多方面用途，适

应技术和贸易的发展。 协调制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是国际上

多个商品分类目录协调的产物，是通过协调去适合国际贸易

有关各方的需要，是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的“标准语言”。它

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系统、通用、准确的国际贸易商

品分类体系。完整，在于它能将当前国际贸易主要商品品种

分类列出；系统，在于它能遵循科学的原则，将商品按人们

所了解的生产部类、自然属性和用途分类列出；通用，在于

它在国际上已为上百个国家使用，具有可比性；准确，在于

它能使各个项目范围清楚明了，不交叉重复。《协调制度》

的主要内容是项目和子目，即各种各样的商品名称及其规格

，这些目共有5019个，分布在97个章、21个类项之下。由于



《协调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表，它的编排

是有一定规则的。以类为例，它基本上是技社会生产分工来

划分的，例如，农业为第一、二类，化工为第六类，纺织工

业为第十一类等；从章来看，主要按商品的自然属性来划分

，有些则按商品的用途或功能来分章。 （二）我国的海关税

则 在1985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海关实施了以海关合作

理事会商品分类目录为基础的海关税则，它沿用了进出口合

一的税则体例，将进出口商品划分为21个类，四个章，1011

个税目，带税率的共2098个。在这个海关税则制订后，随着

我国改革逐步深入，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需要对关税制度

进行调整。1989年开始了以《协调制度》为基础的我国税则

和海关统计商品目录的转换工作，于1991年完成，经国务院

税则委员会召开的审定会通过，1992年新年之初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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